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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欧普康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八） 

                                     天律证字[2015]第 00176-8号 

致：欧普康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创业板管

理办法》）、《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上市

涉及外商投资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安徽天禾律师事

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欧普康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普康

视”、“公司”或“发行人”）的委托，指派张大林、惠志强、刘倩怡律师（以下

简称“本所律师”、“经办律师”）以特聘专项法律顾问的身份，为欧普康视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出具了天律证字[2015]第 00176 号《法律意见书》、天律证字

[2015]第 00177 号《律师工作报告》、天律证字[2015]第 00176-1 号《补充法律

意见书》、天律证字[2015]第 00176-2 号《补充法律意见书》、天律证字[2015]

第 00176-3 号《补充法律意见书》、天律证字[2015]第 00176-4 号《补充法律意

见书》、天律证字[2015]第 00176-5 号《补充法律意见书》、天律证字[2015]第

00176-6 号《补充法律意见书》、天律证字[2015]第 00176-7 号《补充法律意见

书》。 

现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欧普康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补充反

馈意见的要求，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本所律师已经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

告》、《补充法律意见书》的补充、修正或完善，除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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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涉及的简称与已出具的原《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

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谨作如下承诺声明：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

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规定及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

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欧普康视申请公开发行股票所必

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本所律师同意欧普康视在为本次发行制作的招股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

中国证监会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 

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欧普康视为本次股票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

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第一百七十三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欧普康视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

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进一步说明发行人是唯一获得药监总局颁发的角膜塑形镜注册证

的生产企业的依据，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核查意见 

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角膜塑形镜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我国对其实行产品注册管理，即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从事角膜塑形镜产品的生产经营须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

简称“国家食药监总局”）申请产品注册并取得注册证书。 

经查询国家食药监总局网站公示的数据资料，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国家食药监总局颁发的角膜塑形镜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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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中文名 产品注册证号 生产商名称 生产国家或地区 

角膜塑形用硬性透气接触镜

(商品名：梦戴维) 
国械注准20163220131 欧普康视 中国合肥 

角膜塑形用硬性透气接触镜 国械注许20163220006 
中国台湾亨泰光学有

限公司 
中国台湾 

角膜塑形用硬性透气接触镜 
国食药监械(进)字2013

第3225404号 

Procornea Nederland 

B.V.  
荷兰 

角膜塑形用硬性透气接触镜 国械注进20163220202 C&E GP Specialists 美国 

角膜塑形用硬性透气接触镜 国械注进20163220203 Lucid Korea Co.,Ltd 韩国 

角膜塑形用硬性透气接触镜 国械注进20163220204 
Euclid Systems 

Corporation 
美国 

角膜塑形用硬性透气接触镜 国械注进20163221583 
株式会社アルファコ

ーポレーション 
日本 

在上表列示的企业中，仅发行人系我国大陆地区获得国家食药监总局颁发

的角膜塑形镜产品注册证的生产企业，其余六家企业均注册在中国大陆之外，且

该六家企业的产品注册是为了将在中国大陆以外生产的角膜塑形镜产品销往中

国境内。 

因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仍然是我国大陆地区唯一获

得国家食药监总局颁发的角膜塑形镜产品注册证的生产企业，相关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及时。 

二、关于“（1）发行人将江苏省区域内的部分客户交由南京梦创统一进行供

货的原因以及对相关区域经销商造成的不利影响；（2）南京梦创成立后即成为发

行人第一大经销商、第一销售客户，原因及合理性；（3）南京省中配镜部、南京

儿童医院改为由南京梦创统一进行供货销售价格的变化情况；（4）南京梦创的历

史沿革情况；（5）充分披露发行人员工任职及退出前后的原因及变化过程，相关

经销商设立的背景，相关经销商是否与发行人及其关联方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

在代持或其他形式的利益安排”的核查意见 

（一）发行人将江苏省区域内的部分客户交由南京梦创统一进行供货的原因

以及对相关区域经销商造成的不利影响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对南京梦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负责人的访谈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发行人将南京省中配镜部、南京儿童医院等江苏省区域内的部分客户改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欧普康视补充法律意见书 

4 

由南京梦创统一进行供货的原因系为了方便核算、收款和管理，更好的维护和管

理客户关系。 

因南京梦创承接的南京省中配镜部、南京儿童医院等江苏省区域内客户原为

发行人子公司南京欧普的客户，不存在发行人将江苏省区域内其他经销商的客户

转为南京梦创的客户并由南京梦创统一供货和管理情形，故上述改变并未对相关

区域的经销商造成不利影响。 

（二）南京梦创成立后即成为发行人第一大经销商、第一销售客户，原因及

合理性 

经核查，南京梦创成立后，承接了发行人江苏省区域内部分客户如南京省中

配镜部、南京儿童医院等，而该等客户在当地经营多年，具备一定的市场规模，

故南京梦创在成立后不久即成为发行人的第一大经销商、第一销售客户。因此，

南京梦创成立后即成为发行人第一大经销商、第一销售客户有其客观原因，具有

合理性。 

（三）南京省中配镜部、南京儿童医院改为由南京梦创统一进行供货销售价

格的变化情况 

南京省中配镜部、南京儿童医院等客户在南京梦创成立前，由发行人全资子

公司南京欧普进行供货。南京梦创在 2014 年 5 月成立后，发行人将江苏省区域

内部分客户如南京省中配镜部、南京儿童医院等改为由南京梦创统一进行供货。

2014 年在南京梦创承接该等客户前，南京欧普对该等客户的角膜塑形镜销售均

价约为 1,605.03 元/片。根据南京梦创提供的相关资料统计计算，2014 年在南

京梦创承接该等客户后，南京梦创对该等客户的角膜塑形镜销售均价约为

1,647.43 元/片。同期，南京欧普对南京梦创角膜塑形镜的销售均价约为

1,304.98元/片。 

（四）南京梦创的历史沿革 

经核查，南京梦创的历史沿革情况如下： 

1、2014年 5月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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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5月 16 日，吴美添出资 50万元、毕成志出资 50万元共同设立南京

梦创。 

2014 年 5月 16 日，南京梦创在南京市高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 

南京梦创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吴美添 50 50 

2 毕成志 50 50 

合   计 100 100 

2、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4 年 12月 10 日，吴美添分别与张琳、毕成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吴

美添将其所持南京梦创 20万元股权转让给张琳，30万元股权转让给毕成志。 

2014 年 12 月 10 日，南京梦创就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在南京市高淳区工商行

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南京梦创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  琳 20 20 

2 毕成志 80 80 

合   计 100 100 

3、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4年 12月 20 日，毕成志与朱迎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所持南京

梦创 80 万元股权转让给朱迎宾。 

2014 年 12 月 26 日，南京梦创就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在南京市高淳区工商行

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南京梦创的股权结构即目前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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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琳 20 20 

2 朱迎宾 80 80 

合   计 100 100 

（五）发行人员工任职及退出前后的原因及变化过程，相关经销商设立的背

景，相关经销商是否与发行人及其关联方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形

式的利益安排 

1、发行人员工任职及退出前后的原因及变化过程 

经核查，南京梦创设立时，计划承接发行人江苏省区域内部分客户，需要招

募具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人员，以便更好的进行业务承接和经营管理，程婧遂接受

南京梦创之邀请，从南京欧普离职并于 2014 年 5 月受聘担任南京梦创法定代表

人。程婧在与南京梦创的后续合作过程中，因企业文化差异、管理理念不同等原

因，于 2014年 12月从南京梦创离职并辞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程婧离开南

京梦创后，向南京欧普表达了重新入职的意愿，南京欧普考虑到程婧的个人具有

较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对公司的贡献，接受了其重新入职的请求。 

2、相关经销商设立背景及是否与发行人及其关联方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

在代持或其他形式的利益安排 

根据对南京梦创股东的访谈、发行人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南京梦创设立的

背景是：（1）发行人产品硬性角膜接触镜经过多年的推广和应用，获得良好的市

场口碑，呈现较好的市场前景；（2）发行人为了方便核算、收款和管理，更好的

维护和管理客户关系，有意在江苏省培育一家区域经销商，由该经销商对江苏省

区域内部分客户进行统一供货、服务和管理。 

经本所律师核查南京梦创的工商登记资料、发行人往来账、银行对账单等资

料，抽查南京梦创与发行人的采购合同、与下游客户的销售合同和销售发票等，

以及对南京梦创股东以及欧普康视及其关联方的访谈，南京梦创与欧普康视及关

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代持或其他形式的利益安排。 

三、关于“发行人的行政处罚是否属于重大违法违规，是否影响发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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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查意见 

（一）关于发行人的行政处罚是否重大违法违规 

1、发行人子公司绍兴梦戴维的行政处罚 

2015 年 1月 14 日，绍兴市上虞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因绍兴梦戴维销售不符合

国家标准的老视成镜和太阳镜的行为，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绍虞工商案字

（2015）8号]，对绍兴梦戴维处以责令停止销售和罚款 26,000元的处罚。 

经核查，绍兴梦戴维销售的上述老视成镜和太阳镜非发行人生产，系从其他

供货商处外购取得，经营额较小。对照《产品质量法》第 49 条规定，绍兴梦戴

维受到的上述处罚事项，不属于情节严重情形。与此同时，绍兴市上虞区工商行

政管理局已出具证明，认定上述违法行为情节轻微，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绍兴梦戴维的上述行政处罚事项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 

2、发行人子公司台州梦戴维的行政处罚 

2015 年 11 月 20 日，台州市黄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因欧普康视子公司台州

梦戴维未经许可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舒润液和护理液，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

（黄市监处[2015]第 38 号），对台州梦戴维处以没收库存的舒润液 18 瓶、护理

液 10瓶以及罚款 90,000 元的处罚。 

经核查，台州梦戴维销售舒润液和护理液的金额不足 7,000元，加上库存的

舒润液和护理液，总金额 9000 余元。对照《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三

条、《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的相关规定，台州梦戴维受到的

上述处罚事项，不属于情节严重情形。与此同时，台州市黄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已出具证明，认定台州梦戴维上述违规行为情节轻微，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台州梦戴维的上述行政处罚事项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 

（二）关于是否影响发行条件 

经核查，发行人已根据《公司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并结合公司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内部控制制度。上述违规事件偶发后，发行人

对相关违规人员进行了及时的处理和追责，有效执行了相关内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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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发行人内部控制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天健审〔2016〕

6-171 号《关于欧普康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的鉴证报告》，认为发行人

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规定于 2016年 6月 30日在所有重大方面

保持了有效的内部控制。 

因此，发行人的人的内部控制制度不存在重大缺陷。与此同时，依据相关规

定及相关主管机关就此出具的证明，上述违规行为也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故发行人子公司绍兴梦戴维、台州梦戴维的上述违规行为不影响发行条件，对发

行人的本次发行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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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欧普康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签署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于     年     月     日在安徽省合肥市签字盖章。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二份、副本二份。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张晓健                 

 

    经办律师： 张大林                

 

    惠志强                

 

                                                刘倩怡                




